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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問(Q) 答(A) 

1 什麼是居家式托育服

務？ 

兒童由其 3親等內親屬以外之人員，於居家環境中提供收費之托育服務。 

2 什麼是居家式托育服

務提供者？ 

指有收費且在居家環境提供托育服務照顧兒童的人員，簡稱「居家托育人

員」，也就是一般坊間俗稱的「保母」。 

3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

者應具備甚麼資格？ 

成年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保母或托育人員技術士證。 
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 

三、修畢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 

4 何時實施居家托育服

務登記制度？ 

自 103 年 12 月 1 日起，只要是照顧 3 親等以外小孩的托育人員依法都要辦理

登記，才能擔任居家托育服務工作。 

5 要到哪裡辦理登記？

不登記會怎樣？ 

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社會局/處)辦理登記。 

二、如果沒有登記就帶孩子，將會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社會局/處)裁

處 6 千元至 3 萬元罰鍰，而且要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社會局/處)可以按次處罰。 

6 3親等內親屬包含哪

些？ 

一、2親等：兒童之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3 親等：兒童之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舅舅、舅媽、姨媽、姨丈、姑

姑、姑丈、伯父、伯母、叔父、叔母。 

7 3親等內長輩照顧孩

子要登記嗎？ 

依規定是不用登記。但如果要照顧別人的孩子，則要辦理登記才可以。 

8 居家托育服務有哪些

類型？ 

一、在宅托育服務：居家托育人員在自己家裡提供托育服務。 

二、到宅托育服務：居家托育人員到家長指定的處所提供托育服務。 

9 辦理登記要準備哪些

資料文件？ 

一、3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正本。 

二、保母或托育人員技術士證、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

學程、科、系、所畢業證書或托育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3個月內 2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五、3個月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 

六、托育服務環境安全檢核表正本(到宅托育免附)。 

七、申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切結書及申請調閱警察刑事紀錄同意書正本。 

八、服務登記處所共同居住成員之名冊。 

10 哪些人不能從事居家

式托育服務？ 

一、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之罪、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經緩

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三、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各款所定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 

四、行為違法或不當，其情節影響兒童權益重大，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五、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童之虞，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

醫師、兒童少年福利及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之小組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曾犯家庭暴力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之日起 5年內。 

11 哪些情形只能提供到

宅托育服務，不能在

自己家裡提供在宅托

育服務？ 

跟居家托育人員一同居住的成員，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托育人員僅能提供到

宅服務： 

一、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之罪、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經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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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三、行為違法或不當，其情節影響兒童權益重大，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四、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童之虞，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

醫師、兒童少年福利及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之小組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12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

的方式與時間如何認

定？ 

一、半日托育：每日收托時間在 6小時以內。 

二、日間托育：每日收托時間超過 6小時且在 12小時以內。 

三、全日托育：每日收托時間超過 16小時。 

四、夜間托育：每日於夜間收托至翌晨，其時間不超過 12小時。 

五、延長托育：延長原定托育時間。 

六、臨時托育：前 5款以外之臨時性托育。 

13 托育時間如果是從上

午 8時至晚上 9時共

13小時，屬哪一種托

育方式？ 

日間托育是每日收托 6 至 12 小時，延長托育指延長原定托育時間。因此，倘

若是每日固定收托 13小時，可視為日間托育加延長托育。 

14 一定要收滿 12小

時，才能加收延長托

育的費用嗎？ 

日間托育是每日收托 6 至 12 小時，並不是一定要收滿 12 小時。至於延長托育

的費用收取，主要是根據托育人員與家長約定的托育時間而定，如果約定每日

收托 10小時計算月費者，超過 10小時可視為延托時數並加收費用。 

15 爲什麼要限制居家式

托育服務收托人數？ 

考量托育人員之心力及體力等之照顧能力限制與兒童年齡差異之照顧不同，加

以人類於日、夜間工作之能力差異，所以需要依不同收托方式規定收托人數之

上限，以保障受托兒童照顧品質。 

16 怎樣計算兒童人數？ 收托兒童人數應以托育人員托育服務時間實際照顧兒童數計算，並包括其未滿

3 歲之子女與受其監護者、未滿 5 歲之 3 親等內兒童及未滿 12 歲之未收取托

育費用之兒童。 

17 收托人數的規定與樣

態為何？ 

托育人員收托人數，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半日、日間、延長或臨托至多 4人，其中未滿 2歲至多 2人。 

二、全日或夜托至多 2人。 

    有關收托兒童人數計算，請至本署官網/主題專區/家庭支持/法規資訊/居

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723&pid=9484)

參考運用。 

18 托育人員有 1個 1歲

半的孩子，可以再托

育別人的孩子？ 

可以再收托半日托育、日間托育、延長托育或臨時托育 2 名 2 歲以上兒童，或

1名 2歲以上加 1名 2歲以下兒童。 

19 托育人員有 1個 2歲

以上至未滿 3歲孩

子，可以全日托育別

人未滿 2歲的雙胞胎

嬰兒？ 

不可以全日托育該雙胞胎嬰兒，只能以半日托育、日間托育、延長托育或臨時

托育的方式來收托。 

20 托育人員有 2個 2歲 倘若 2 個孩子白天都上幼兒園，可以再收托半日托育、日間托育、延長托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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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至未滿 3歲孩

子，可以再托育別人

的孩子？ 

臨時托育兒童 2名。 

21 托育人員上午半日托

育 4名兒童，下午另

臨時托育 4名兒童？ 

倘若收托兒童的時間並無重疊，且托育時間的兒童人數均在規定範圍內，並未

違反規定。 

22 托育人員收托 4名國

小課後學童，是否需

要辦理登記？ 

居家托育服務照顧的兒童包含 12 歲以下的孩子都算，因此，依規定要辦理登

記。 

23 提供國小課後英文、

數學補習、才藝教學

等，是否需要辦理登

記？ 

提供課後補習服務並不屬於居家式托育服務的規定範圍，沒有辦理登記的問

題。但是應依據教育部有關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

立及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24 聯合收托服務可以收

托幾個全日或夜托兒

童？ 

聯合收托服務是指 2 名以上托育人員於同一處所共同照顧兒童，至多可以照

顧 4 人，其中全日或夜間托育兒童至多 2 人，並非每一托育人員全日或夜間

托育兒童至多 2 人。 

25 擔任居家托育人員有

哪些規定事項一定要

遵守？ 

一、優先考量兒童之最佳利益，並專心提供托育服務。 

二、與收托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訂定書面契約。 

三、對收托兒童及其家人之個人資料保密。但經當事人同意或依法應予通報或

提供者，不在此限。 

四、每年至少接受 18 小時之在職訓練。每 2 年所接受之在職訓練，應包括 8

小時以上之基本救命術。 

五、每 2年至少接受一次健康檢查。 

六、收托兒童之當日，投保責任保險。 

26 居家托育人員有哪些

規定事項一定是不可

以做？ 

一、虐待、疏忽或違反相關保護兒童規定之行為。 

二、收托時間兼任或經營足以影響其托育服務之職務或事業。 

三、對托育服務為誇大不實之宣傳。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查、訪視、輔導及監督。 

五、巧立名目或任意收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之收退費項目以外之費

用。 

27 如果違反規定事項會

怎樣？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社會局/處)令居家托育人員限期改善。 

二、居家托育人員屆期仍未改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社會局/處)可處

新臺幣 6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並可以按次處罰。 

三、居家托育人員違反重大事項，或是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社會局/

處)處罰 3 次後仍未改善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社會局/處)可以廢

止托育人員已經取得的登記服務證書，就不可以再收托孩子。 

28 家裡經營雜貨店的居

家托育人員，可以一

邊托兒一邊顧店？ 

不可以，要專心照顧孩子。 

29 居家托育人員可以兼

職貼補家用？ 

不可以在收托時間兼任或經營足以影響托育服務之職務或事業。 

30 居家托育人員可以在

假日打工或兼差？ 

依法居家托育人員不可以在收托時間兼任或經營足以影響其托育服務之職務或

事業。至於沒有收托孩子的時間要打工或兼差，仍應該要考量本身的身心狀況

及體力負荷，建議應有適當休息時間，以免影響托育期間的照顧品質。 



31 良民證上有被註記，

就不能做居家托育服 

務的工作了嗎？ 

民眾倘若曾有詐欺、傷害、侵佔…等前科紀錄，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社會局/處)就個案具體事實認定。 

32 良民證(警察刑事紀

錄證明書)一定要本

人親自到戶籍地警察

局才能申請嗎？ 

一、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都可以申辦良民證，不一定要到戶籍地警察局，

可到就近的警察局辦理。 

二、可以臨櫃辦理，或透過網路方式辦理也可以。另外，不一定要本人親自辦

理，如果是委託他人申請，應檢附委託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之申請書(該申

請書內之委託欄需由受委託人親自填具並簽名或蓋章)，並且要核對受委

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33 居家托育人員辦理登

記後會被課稅嗎？ 

所得稅課徵屬於財政部權責，各地區國稅局於稽徵實務上就居家托育人員的托

育收入認屬其他所得，並以其收入之 80%為其成本及必要費用，僅有 20%會列

於需要課稅收入，而且未必會被課徵稅捐。 

34 居家托育人員在 111

年 12月登記，每年

18小時在職訓練應何

時完成？ 

應於隔(112)年 11月 30日前須將應接受的 18小時在職訓練完訓。 

35 申請登記月份不同，

當年度是否有不同在

職訓練時數規定？ 

登記證書效期 6 年，不因登記月份而有不同規定，因此不論哪一月份辦理登

記，只要在申請換證前能提出每年都有接受 18小時在職訓練證明即可。 

36 居家托育服務登記證

書為什麼要 6年換發

1次？ 

主要是為確保居家托育人員服務品質的穩定與專業的持續提升，藉由換證程序

重新檢核該人員是否仍適任，其專業知能有無與時俱進，藉以維護受托兒童的

安全。 

37 如果沒有依照規定辦

理服務登記證書換

發，會怎樣？ 

逾期未申請換發，廢止居家托育人員的服務登記，就不能再收托兒童了。 

38 如果被廢止登記，多

久以後才可以再重新

申請？ 

居家托育人員違反法令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社會局/處)裁罰，且其情

節重大或經處罰 3 次後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登記。自廢止之日起，1 年內不

得辦理登記為居家托育人員。 

39 居家托育人員 2歲以

下的孩子可以領育兒

津貼嗎？ 

由於親屬托育屬於家庭內照顧的一環，居家托育人員在家自行照顧 2 歲以下孩

子領取每月 5,000元育兒津貼。 

40 居家托育人員適用勞

動基準法嗎？ 

依據勞動部 102 年 10 月 16 日勞動 1 字第 1020029149 號函釋略以，凡從事受

雇於家庭之服務工作者，如幫傭、保姆、清潔工等，係歸屬於個人服務業項下

之家事服務業；而個人服務業中家事服務業之工作者目前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41 居家托育人員可以參

加勞保嗎？ 

托育人員可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規定以「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

職業工會者」之身分參加保險，以享有保險規定之相關給付。 

42 為什麼沒有技術士證

也可以登記？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6 條規定的托育人員資格，是採取證照、學

歷、訓練三軌並行，主要考量實際收托兒童的托育人員未必具有證照，但是這

些人照顧的兒童安全亦需要積極維護。倘若保母執業資格訂定標準過高，雖具

理想性，但無法反映社會現況，恐怕反致保母地下化現象，淪為私下收托，屆

時反造成兒童照顧危機。 



43 為什麼要做「托育服

務環境安全檢核表」

檢核？ 

「托育服務環境安全檢核表」係依據歷年來兒童意外事故最有關項目所訂最基

本標準之要求，希望透過環境的檢核與改善，減低意外事故的憾事發生。 

44 我對我家環境很熟

悉，為什麼要畫緊急

逃生路線圖？ 

當人們處於危急時，即使身處熟悉環境仍可能因緊張焦慮無法思考或喪失方向

感，或當收托幼兒因發生意外，無需耗費多餘查閱相關緊急聯絡電話以爭取時

效，所以才要求畫緊急逃生路線圖，只是一個簡單的托育空間配置圖，方便緊

急時使用即可。 

45 訪視員到居家托育人

員家中檢查是不是侵

犯隱私？ 

居家環境雖然屬私人空間，但對居家托育人員而言，同時也是執業(工作)場

所，訪視輔導人員於初次至托育人員家中訪視時，需就托育人員所述托育範圍

逐一確認，並無窺視隱私之虞。 

46 居家托育環境的要求

是比照托嬰中心嗎？ 

托嬰中心須依照「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

等規定設立，除有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用途別規定、使用樓層、面積、設置空間

(活動區、睡眠區、盥洗區、清潔區、廚房、備餐區、用餐區、行政管理區等

與服務相關之必要空間)規定外，通過消防單位公共安全檢查、設定資金以證

明履行營運擔保、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外，托嬰中心每年亦應依規定繳納營業

稅…等規定，因此托嬰中心的規定相對居家式托育服務要嚴格許多。 

47 如何了解登記制的相

關資訊？ 

本 署 設 置 「 居 家 托 育 人 員 ( 保 母 ) 登 記 資 訊 專 區 」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513)提供民眾查

詢參考；另外也可以直接洽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社會局/處)。 

48 兒童送托由日間托育

調整為全日托育，是

否需通報縣市政府？ 

依本部 112 年 2 月 20 日修正發布之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16 條規定，托育人員應於開始及結束收托每一兒童之日起 7 日內，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兒童之收托方式及時間異動時，亦同。因此，只

要送托兒童家長改變或調整送托時間或方式，都要報所在地社會局(處)備查，

以避免居家托育人員之收托人數違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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